渑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现场笔录
时间： 2025 年 12 月 17 日 10时50分至 2025 年 12 月 17 日 11 时 30 分第  次
地点：  渑池县韶州中学餐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：   李爱梅       执法证号：  16120630062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：   张  毅       执法证号：  16120630020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：  渑池县韶州中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 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JY341122100320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营场所： 渑池县仰韶镇乔岭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营者：   西红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13939802698            其他联系方式：     --          

联系地址：  渑池县仰韶镇乔岭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知当事人到场情况： 渑池县韶州中学副校长宋永新一直在场陪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：我们是渑池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。现向你出示我们的执法证件，你是否看清楚?  

当事人： 看清楚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检查人员：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你应当如实回答询问，并协
当事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见证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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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调查或者检查，不得阻挠。你认为检查人员与你（单位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，依法有申请回避的权利。你是否申请检查人员回避？

当事人：  不申请回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场情况： 我局执法人员到渑池县韶州中学进行现场检查，检查情况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1、食堂有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挂在墙壁明显位置，许可证号：  JY34112210032072 ，在有效期内。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2、经查，该食堂从业人员35人，均有有效健康证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3、我局执法人员在该食堂主副食库抽取餐厅购进的生抽和大米，该餐厅食品安全总监当场提供上述产品的供货者资质、进货查验记录和相关凭证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4、经查，从业人员均规范佩戴口罩着工作衣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5、现场检查中该学校副校长宋永新一直在场。         

检查人员：以上是本次现场检查的情况记录，请核对/已向你宣读。如果属实请签名。

当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当事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见证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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